

特困人员精准认定工作有关情况说明

一、特困人员的认定条件
（一）对无劳动能力的认定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认定为无劳动能力：
（1）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；
（2）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；
（3）二级及以上的残疾人；
（4）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（二）对无生活来源的认定
无生活来源是指城乡居民缺乏生活所需的稳定经济来源，无法维持其基本生活。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一定比例（具体比例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），且财产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，可以认定为无生活来源。
（三）对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及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认定
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是指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规定，负有赡养抚养扶养义务的人。
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，是指法定义务人因能力欠缺或者其他客观原因，无法履行法定义务，被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人实际上无法得到赡养、抚养、扶养。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认定为无履行义务能力：
（1）法定义务人是特困人员的；
（2）法定义务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；
（3）法定义务人被宣告失踪的；
（4）法定义务人被判处1年以上有期徒刑，正在监狱服刑，且其财产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的；
（5）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二、生活自理能力评估
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评估，根据下列6项指标进行：
（1）自主吃饭；
（2）自主穿衣；
（3）自主上下床；
（4）自主如厕；
（5）室内自主行走；
（6）自主洗澡。
6项指标都能达到的，可以视为具备生活自理能力，认定为全自理特困人员；有1—3项指标不能达到的，可以视为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，认定为半护理特困人员；有4—6项指标不能达到的，可以视为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，认定为全护理特困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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